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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建发〔2014〕143号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宁波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总工会
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宁波市建筑
架子工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力社保局、总工会：

为营造广大建设行业劳动者“学习技能、提高技能”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激发和调动我市建设行业广大职工学技术、钻业务、练本领、争一流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一线作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为我市建筑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总工会《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中国技能大赛—浙江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建人教发〔2014〕170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我市建筑施工企业架子工职业技能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对象

全市建筑施工企业（含进甬施工企业）持有我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的建筑普通脚手架架子工。已获得过全国和浙江省技术能手称号的选手不再参加。
二、竞赛标准

竞赛命题以架子工《国家职业标准》高级工（三级）要求为基础，并适当增加部分技师（二级）的内容及相关新知识、新技能。竞赛以笔试和实际操作的形式分别进行。
三、竞赛组织

本次竞赛由市住建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建设工会、市建筑企业管理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培训中心承办。竞赛具体事项另行发文通知，根据省竞赛安排应在2014年9月底之前完成。
四、竞赛奖励

参赛选手可享受以下奖励政策：
（一）颁发职业资格证书
参赛选手理论、实操成绩均合格的，核发架子工高级工（三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二）晋升职业资格
竞赛前2名的，且理论和实际操作考核均合格的选手，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三）荣誉称号
竞赛第1名的选手，符合“宁波市首席工人”基本条件和要求的，将优先推荐为“宁波市首席工人”候选人；前2名的选手，由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授予“宁波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3至15名的选手，授予“宁波市建设系统技术标兵”荣誉称号。
本次竞赛作为宁波地区组队参加浙江省建筑架子工技能竞赛的选拔赛，届时将择优选派4名选手代表宁波参加省级架子工竞赛。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精心组织
在全市建设行业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是进一步加强我市建设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协调配合，精心组织，确保竞赛有序进行、按时完成。
（二）结合实际，确保长效
要结合建筑业产业发展的当前形势和施工生产的工作实际，建立并完善行业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全面推进建筑业技能培训工作。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的有关情况，及时报道活动过程中涌现出的优秀人物和先进事迹，树立一批建筑业高技能人才先进典型，引导和激励广大产业工人立足岗位、学习技术、争当技能型人才，在全行业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劳动、关爱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牟进军  联系电话：89189253（传真）。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总工会

                                2014年7月15日

抄送：宁波市建设工会，宁波市建筑企业管理处，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培训中心。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7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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